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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发行股票及发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票数量：7,098,837 股 

发行股票价格：35.49875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2024年 8月 3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

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1、本次交易已取得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的原则性意见； 

2、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4年 1月 8日签署了本次交易的《关于北京耐

数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4、标的公司耐数电子已于 2024年 4月 1日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同意本

次交易，同意签署《<关于北京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5、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4年 4月 1日签署了本次交易的《<关于北京

耐数电子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6、上市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23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交易方案； 

7、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已于 2024年 7月 5日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24年第 3次审议会议审核通过。 

8、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已于 2024 年 7月 16 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49号）。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不

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2、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交易对方为吴琼之、孙林、孙宁霄、金兆健、许家麟、

刘洁、邢同鹤共7人。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和 120 个交

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如下： 

交易均价计算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46.66 37.32 

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 44.80 35.84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 48.67 38.94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价格为 36.0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6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按照

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0 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以公司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85,123,416 股,以此计算拟

派发现金红利合计 92,561,708 元（含税），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

税)。 

自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后，因上市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公司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的基数发生

变动，按照“分配总额不变，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原则，调整后向全体股东每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125 元（含税）。 

上市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14 日实施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调整前发行价格 36.00 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0.50125 元/股，即 35.49875 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的计算方式为：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



份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各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本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总

数量=向各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发行价格调整后，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不调整，因此本次交易中公

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根据调整后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交易中耐数电子 67.7419%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25,200.00 万元，按照本次发

行股票价格由 36.00 元/股调整为 35.49875 元/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

份数量由 6,999,997 股调整为 7,098,837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由 3.64%调整为

3.69%，调整后的发行股份数量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对价（万元） 
发行数量（股） 

调整前 调整后 

1 吴琼之 7,024.50 1,951,249 1,978,801 

2 孙林 4,536.00 1,260,000 1,277,791 

3 孙宁霄 4,536.00 1,260,000 1,277,791 

4 金兆健 4,032.00 1,120,000 1,135,814 

5 许家麟 2,236.50 621,250. 630,022 

6 刘洁 1,417.50 393,749 399,309 

7 邢同鹤 1,417.50 393,749 399,309 

合计 25,200.00 6,999,997 7,098,837 

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为整数时，则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 1 股部

分由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上市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召开董事会、股东

大会对发行价格进行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限售安排 

交易对方吴琼之、孙林、孙宁霄、金兆健、许家麟、刘洁、邢同鹤作为本次

交易业绩承诺方，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交易对方认购的标的股份自该等标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

月后分三次解锁，解锁后方可转让或上市交易，解锁安排如下： 



第一期：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为 33%； 

第二期：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48 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66%； 

第三期：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60 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100%。 

标的股份的解锁，以交易对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减值补偿义务为前提，同

时上述解锁股份的数量包含业绩承诺方因履行业绩补偿、减值补偿义务而已补偿

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结束之日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发行而享有的上市公司送股、配股、

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规定不相符，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后，股份转让

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本次发行的验资情况 

2024 年 8 月 20 日，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市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众会字（2024）第 08767 号）。根据《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众会字（2024）第 08767 号），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止，上市公司变更后的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92,222,253.00 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192,222,253.00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4年 8月 30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

登记，新增股份 7,098,837股，登记后股份总数 192,222,253股。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 



3、资产过户情况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于 2024年 8月 20日核准标的公司本次交易

涉及的工商变更相关事项，并向标的公司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的公司

67.7419%股权已经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本次交割完成后，上市公司持有标

的公司 100.00%股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公司

当前持有耐数电子 100%股权。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

毕，普源精电已合法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文件之日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标的公司未发生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6、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在正常履行过程中，

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的行为；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不存在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尚需实施

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大风险。”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所需的相关授权和批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上市

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股

份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

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

本次交易而发生变动的情况；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已生效并正常履行，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相

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7、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不会构成本次交易无法实施的重

大风险。”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35.49875 元/股，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

交易对方为吴琼之、孙林、孙宁霄、金兆健、许家麟、刘洁、邢同鹤共 7人，发



行股份数量为 7,098,837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吴琼之、孙林、孙宁霄、金兆健、许家

麟、刘洁、邢同鹤共 7名交易对方。 

1、吴琼之 

姓名 吴琼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304811977********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榆树馆****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孙林 

姓名 孙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5103221987********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西街****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3、孙宁霄 

姓名 孙宁霄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71987********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4、金兆健 

姓名 金兆健 

曾用名 金超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507221989********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老山东里****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5、许家麟 

姓名 许家麟 

曾用名 许晓康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29301992********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西黄村****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6、刘洁 

姓名 刘洁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10821986********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万泉河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7、邢同鹤 

姓名 邢同鹤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715251988******** 



住址及通讯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八角南路****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4年 6月 30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85,123,416股，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1 苏州普源精电投资有限公司 63,936,000 34.54 

2 李维森 15,557,760 8.40 

3 王铁军 15,557,760 8.40 

4 王悦 11,508,480 6.22 

5 苏州锐格合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20,000 3.20 

6 苏州锐进合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20,000 3.20 

7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27,889 1.91 

8 珠海耀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69,670 1.82 

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四组合 2,322,393 1.25 

10 中国银行－易方达积极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317,460 1.25 

合计 129,937,412 70.19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4年 8月 30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92,222,253股，

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1 苏州普源精电投资有限公司 63,936,000 33.26 

2 李维森 15,557,760 8.09 

3 王铁军 15,557,760 8.09 

4 王悦 11,508,480 5.99 

5 苏州锐格合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20,000 3.08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6 苏州锐进合众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20,000 3.08 

7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苏

州工业园区元禾重元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527,889 1.84 

8 珠海耀恒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69,670 1.75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2,947,733 1.53 

10 瑞众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 2,754,539 1.43 

合计 130,999,831 68.14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普源精电，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王悦，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本次发行股份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数量

（股）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18,684,600 64.11 7,098,837 125,783,437 65.44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66,438,816 35.89 - 66,438,816 34.56 

合计 185,123,416 100.00 7,098,837 192,222,253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成后，上市公司的业务规模、盈利水平、技术水平、资产质量、等

方面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同时，上市公司在电子测量仪行业、量子计算行业、

微波通信、遥感探测、射电天文的一体化产业链竞争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加强，有

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最大化。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

响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 

六、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69号博华广场36层 

法定代表人：朱健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6666 

项目主办人：周延明、王胜、张文杰 

项目协办人：薛波、陈昆、葛尚鹭 

（二）律师事务所 

名称：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8号华润大厦20层 

单位负责人：华晓军 

电话：010-85191300 

传真：010-85191350 

经办人员：冯诚、王菲 

（三）标的资产审计机构 

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89号北外滩来福士广场18F 

单位负责人：陆士敏 

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经办人员：王颋麟、贾舜豪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陆士敏  

办公地址：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1089号北外滩来福士广场18F 

签字会计师：王颋麟、贾舜豪  

联系电话：021-63525500 

传真：021-63525566 

 

普源精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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